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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医美诊疗行为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作为美妆消费需求的

延伸， 医美行业同时具备

医疗属性和商业属性， 成

为近年来的行业新风口。

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诸

多问题也随之显现， 制约

了该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其一是非法行医和无证经营行为问题突

出， “黑医美” 严重败坏医美行业的认可

度； 其二是医美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无资质或

超资质执业等问题严重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损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其三是部分医

美机构存在虚假宣传、 夸大宣传、 虚假广告

等行为， 容易产生医患纠纷。

就治理医美市场乱象、 规范医美诊疗行

为， 笔者建议： 首先， 要加强建设医美行业

标准， 构建执业人员认证体系， 提高从业人

员的执业标准， 给消费者带来良好服务体

验； 其次， 医美机构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内部

管理体系， 对照法律法规要求及行业规范标

准进行自查自律； 再次， 监管机构应加强对

医美机构的监管， 加大对 “黑诊所” 等的打

击力度， 净化市场环境， 让正规医美机构能

够在健康的市场环境下长久发展； 最后， 加

大对于违法违规医美宣传和虚假广告的整

治， 把好内容质量和宣传发布关， 促进医美

行业健康发展。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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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过度治疗赔偿难

“挂床”费用调解达双赢

符合出院条件不出院， 继续“挂床” 治疗， 因此产生的

费用究竟由谁承担呢？ 4 月 17 日，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调

解一起因交通事故“挂床” 治疗费用纠纷案件。

2023 年 2 月的一日晚上 12 时 10 分， 新郑市和庄镇王某

驾驶小型普通客车与时某驾驶电动二轮车发生交通事故， 造

成两车损坏， 时某受伤。 经交警部门认定， 王某负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后， 时某住院治疗 38 天出院， 在向王某索要赔偿

时， 时某与王某和王某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就过度治疗产生的

费用， 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 时某将王某起诉至法院， 案件

转入诉调对接中心进行调解。

新郑法院诉调对接中心调解员赵玉霞在调解中， 了解到

时某起诉要求赔偿人伤损害总金额 34000 元， 王某一方只愿

赔偿 27000元， 双方各执一词， 调解被迫搁浅。

赵玉霞通过深入的了解， 发现时某从 2022 年 9 月 26 日

入院后， 期间有 15 天时间没有用药医嘱单， 患者可能存在

“挂床” 现象。 赵玉霞经过和双方沟通， 了解到双方矛盾是

“挂床” 的原因。 王某不积极支付相关费用， 出事后对受害人

缺乏关心， 致使时某产生抵触心理， 索性长时间住院。 针对

这一情况， 赵玉霞向双方当事人阐明了法律关系， 告知双方

通过调解可以解决矛盾， 时间短， 成本低， 减轻诉累， 并引

导双方当事人成功达成调解意见。

王某同意一次性支付时某赔偿款 28000 元， 时某放弃其

他诉求。

砂糖橘质量起纷争

法庭调解促和谐

2023 年 4 月 13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人民法院公

安人民法庭成功调解了一起因砂糖橘质量引起的民事纠纷。

钟山县的收购商杨某在 2023 年 1 月 26 日， 与贺州市八

步区的果农张某签订了水果收购合同， 约定杨某以 1.3 元每

市斤的价格收购张某的砂糖橘， 负责上台选果， 将青果、 黑

果、 病树果、 大花果、 全黄果等次品果挑选出来， 并负责装

上车。 1 月 28 日、 29 日， 杨某支付了货款后， 张某将两车

共计 26271 斤的砂糖橘发往杨某的选果厂， 杨某卸车后认

为， 张某第二车的砂糖橘质量达不到合同约定， 次品果过

多。 双方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 杨某遂找工人将次品果进行

了挑选， 并要求张某到现场协商处理。 张某对杨某的请求不

予回应， 杨某遂起诉至法院， 要求张某赔偿 5200 斤次品果

人工费、 运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8920元。

庭审中， 被告张某认为， 订购前， 原告杨某到其果场看

过了水果， 认可质量后才下的订单， 并且两车果子都是同一

批工人采摘， 不可能存在质量不同的问题。 若当时质量存在

问题， 原告杨某应在第一时间拒收或退货， 而不是将果进行

筛选。 认为原告杨某可能对该批果进行了“调包”， 对原告

主张的各项损失不予认可， 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庭审后， 主办法官对双方进行了背靠背调解， 告知双方

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双方应互谅

互让， 避免因僵持而造成更大的损失。 最终， 被告张某同意

补偿原告杨某 4000元， 并当庭给付完毕， 双方握手言和。

超前消费担“贷”价

买车需量力而行

近日，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了一起因贷

款购车产生的追偿权纠纷案件。

2016 年 12 月 30 日， 被告余某某向原告浙江某汽

车销售公司购买名爵牌汽车， 因资金不足与工商银行签

订牡丹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抵押合同， 通过透支方式向

浙江某汽车销售公司支付购车款 6万元， 分 36 期归还，

将购买的车辆为透支借款提供抵押。 浙江某汽车销售公

司向工商银行出具担保承诺函， 对余某某的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保证。 嗣后， 余某某未按合同约定向工商银行按

时发行分期还款义务， 工商银行要求浙江某汽车销售公

司履行担保责任， 浙江某汽车销售公司代余某某向工商

银行还款 35817.99 元。 代为偿还后， 浙江某汽车销售

公司多次联系余某某要求追偿未果， 故诉至法院。

泰宁法院速裁法官受理该案后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

解， 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由余某某分期归还浙江某汽车

销售公司代垫款并支付按年利率 3.85%计算至实际还款

日的利息， 同时浙江浩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有权对案涉

汽车拍卖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法官提醒， 近年来， 金融机构联合汽车销售公司开

展个人贷款买车的业务越来越广泛， 消费车在购车时应

结合自己实际需要、 经济状况和还款能力量力而行， 切

莫盲目攀比而超前消费， 否则要承担逾期还款的法律后

果， 甚至影响个人征信。 王睿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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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随着社会的

发展和医学科学的进步， 人们对医疗美容

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 医美行业成为炙手

可热的当红产业， 与此同时， 医美行业的

乱象也引发广泛关注。

2022 年 9 月以来， 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 最高人民法院等 11 部门在全国

范围内集中开展了医疗美容行业突出问题

专项治理行动。 专项治理行动开展以来，

江苏法院高度重视， 审执结了一批案件，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近日，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江苏

法院医疗美容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典型案例， 在打击犯罪分子、 惩罚违法行

为的同时， 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提

高对医疗美容行业产品和服务的辨识能

力， 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非法行%致他人伤残获刑

2019 年下半年， 被告人陈某在未依

法取得医师资格证书、 执业证书的情况

下， 非法从事行医活动， 先后为周某、 葛

某、 黄某等人实施提眉、 祛眼袋等医疗美

容手术， 非法获利 12230元。

2019 年 12 月 7 日， 陈某在某酒店房

间内， 为被害人黄某进行提眉、 祛眼袋手

术。 术后， 黄某左眼肿胀、 左眼下直肌肿

胀、 左眼球受压， 致左眼视神经萎缩、 左

眼无光感。 经鉴定， 黄某的损伤程度为重

伤二级， 左眼视力盲目 5级， 评定为八级

伤残。

2021 年 4 月 29 日， 被告人陈某至公

安机关投案， 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案发后， 陈某赔偿黄某 37 万元， 并取得

黄某谅解。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被告人陈

某退出违法所得 12230元。

法院一审认为， 被告人陈某未取得医

生执业资格非法行医， 情节严重， 构成非

法行医罪。 鉴于被告人具有自首、 积极赔

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 退出违法所得等法

定从轻、 减轻处罚情节， 依法对陈某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缓刑二年， 并处罚

金 1 万元， 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 12230

元， 予以没收， 上缴国库。

宣判后， 被告人表示服判， 未提出上

诉。 一审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医疗美容活动涉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 医疗美容机构应当按照 《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 《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 等

规定进行登记或备案后方可开展医疗美容活

动； 医疗美容服务必须由主诊医师或由主诊

医师指导下的执业医师负责实施。 本案中，

被告人给被害人实施的提眉、 祛眼袋行为，

属于 《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 规定的

美容外科一级项目， 必须严格依照相关规定

才能实施。 被告人虽在医美机构担任过业务

员并有 “偷师” 经历， 但不具备相应资质。

其出于非法牟利的目的从事上述活动， 对他

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依法构成非法

行医罪。 消费者应选择专业的医美机构和有

资质的医生， 切勿贪图便宜选择 “黑医美”。

制售含汞化妆品获刑

2019年至 2020年期间， 被告人胡某作

为被告单位某贸易公司实际控制人， 为使公

司销售的化妆品有更好的美白效果， 与被告

人高某共同商议生产含汞化妆品。

经胡某联系， 由某贸易公司购买化妆品

空瓶， 通过快递发送给高某。 高某购买含汞

化妆品膏体， 生产灌装后销售给被告单位某

贸易公司， 销售金额 14 万余元。 胡某伙同

他人将上述化妆品以赠品方式与正装化妆品

捆绑， 向代理商史某等人销售， 销售金额

20万余元。

被害人张某某从史某处购买上述化妆

品， 使用后造成肾损伤。 经鉴定， 送检的焕

肌霜含汞项目超标； 被害人张某某汞中毒与

使用汞含量超标的化妆品存在因果关系， 肾

损伤符合轻伤二级。 检察机关已就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与被告人胡某、 高某达成调

解； 被告人胡某、 高某已赔偿被害人张某某

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

法院一审认为， 被告单位某贸易公司、

被告人高某在生产、 销售产品中， 以不合格

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销售金额 5 万元以上，

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 被

告人胡某作为被告单位某贸易公司实际经营

人， 决策、 组织、 领导被告单位实施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行为， 系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

人员， 其行为亦构成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

罪。 法院依法对被告单位某贸易公司判处罚

金 15 万元； 对被告人胡某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 并处罚金 10 万元； 对被告人高某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 并处罚金 15 万元。

高某、 胡某不服判决， 提起上诉。 徐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日常生活中， 消费者往往注重查验正装

商品是否具备相关生产资质、 使用效果等，

对赠品的关注度一般较低。 本案中， 含汞的

化妆品恰是赠品， 被告人将之与正装化妆品

搭售， 以此逃避监管。 添加汞的化妆品可以

在短期内达到美白的效果， 但长期使用， 不

仅达不到美白效果， 反而会损害皮肤， 同时

可能引发肾脏、 神经系统等多方面器官受

损。 本案被害人张某某在使用涉案含汞化妆

品后， 造成肾损伤， 构成轻伤二级。 法院综

合考虑案件事实， 对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判处

刑罚， 严厉打击震慑不法分子。 消费者在购

买产品时， 既要注重识别正装产品的质量，

也要重视赠品质量， 以免遭受财产损失， 甚

至身体损害。 （摘自中国法院网）


